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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簿公堂 深圳龙岗法院依法裁判化解纠纷 深圳石化坂田高新

技术工业区是深圳石化集团拥有的工业区，区内配套设施石

化坂田新村50栋别墅点缀其间，环境幽雅、宁静。可是

从2000年1月，一场激烈的官司却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入住新

房两年多业主诉请退房 这场官司的原告是坂田新村的两位业

主，他们把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石化工业

集团）告到了法院，诉请与被告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由石化

工业集团偿付延迟交楼的违约金、赔偿其它经济损失。 原告

诉称：1998年11月，与被告签订了《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按[五成按揭]的方式购买由被告开发的石化坂田新村

第15栋201房和第10栋401房。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实际履

行，但在正式入住所购房屋后，才发现被告所交付的房屋存

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墙堤、楼顶到处裂缝、渗水，致使整

个房屋的墙体发黑、发霉，墙体、楼顶涂料整块脱落。由于

屋内渗水，房屋的装饰遭受到毁灭性损害，现状惨不忍睹。 

尤令原告无法接受的是，被告在交付楼宇时，根本就没有取

得合同约定的、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竣工验收证》，直到

现在亦未合法通过竣工验收。 此外，被告在该楼宇预售时向

原告等广大住户所宣传、承诺的小区配套设施几乎没有，生

活用水、用电得不到电保障，且整个小区存在着严重的安全

隐患。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背了《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

转让条例》的规定，违背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



原告的合法权益。 未办手续有原因被告反诉索欠款 面对原告

的指控，代理深圳石化集团的潘翔律师写下答辩状，对原告

提起诉求反驳： 一、按照龙岗区政府的相关规定，坂田新村

商品房是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房产，是按无法竣工验收工

程项目的验收程序办理的工程。原告入住时，该房没有竣工

验收手续，责任不在石化公司。 二、原告在实际使用房屋二

年后，诉请解除购房合同，有违民法上公平、等价有偿、诚

实信用原则。且坂田新村尚未办完竣工验收手续，对原告实

际使用该房屋没有任何影响，其称我方延期交楼没有事实依

据。 三、小区楼房质量安全可靠，商场、游戏池、美容美发

店、网球场、篮球场、水、电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绿树成

荫，环境幽雅，且由石化物业管理公司的民兵提供24小时的

保安服务。 四、原告仍欠购楼款人民币38000元未付，违约在

先，被告可以不交付房屋来行使合同的先履行抗辩权。被告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鉴于原告延期付款的事实，

被告石化集团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原告偿付仍欠的购房

款38000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 作为佐证，潘翔律师向法庭提

交了开庭前收集的证据以支持答辩的观点，包括《石化集团

坂田工业区规划及土地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预售许

可证》和补办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 何以在房屋使

用了近两年之后，原告才诉请退房呢？石化集团还认为，原

告是看好在坂田新村对面的万科四季花城，所以找借口退房

，转而购买四季花城的房子。另有人透露，坂田新村有数十

户业主都支持与关注这两名原告的诉讼，一旦这两户业主获

胜，他们也打算起诉退房，转而购买四季花城的房子。 有效



合同不能撤原告需付违约金 双方当事人似乎都很理直气壮，

到底谁言过其实、谁言是虚，哪方更站得住脚呢？法庭开始

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据查，按原、被告约定，被告应于1998

年10月31日将合同规定之验收合格的房地产交付原告使用。

原告分别于1998年12月、1999年1月入伙所购的两套房屋，当

时确有20%的房款未付。 1999年1月20日，原、被告又签订了

《协议书》，约定未付的20%房款人民币38000元自签订协议

之日起一年内付清，但原告未付。 另查，石化坂田新村是布

吉镇坂田村1994年建设而后转让给被告的住宅小区，龙岗区

政府同意其按历史遗留问题作商品房用地处理，因该工程施

工未报质监站监督，根据有关规定，应按无法竣工验收工程

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2000年8月23日，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局施

工管理科在深圳石化坂田新村《历史遗留房产补办竣工验收

备案表》上签章，同意备案。龙岗区建设局解释，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完成后，可以交付使用。 法院还召集双方

当事人到现场勘查确认原告所购两房的质量，发现存在一两

处墙面霉变、墙漆脱落、渗水等问题。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

张和调查实情，法庭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深圳市房

地产买卖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依法应确

认有效。因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1998年10月31日，先于合

同签订的时间，故可以认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即有义务将房屋

交付原告。被告于1998年12月、1999年1日交付，且当时房屋

尚未通过竣工验收，被告的交付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被

告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应支付延期交房违约金自1998年11

月10日计至同12月31日。被告交付的房屋已于诉讼期间内通

过了竣工验收，况且原告亦接受并入住了所购房屋，原告请



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告退还购房款的理由

不成立。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其它经济损失，即装修费、按

揭保险费及公证费，是原告签订、履行合同而支出的费用，

在合同得以继续履行的前提下，不能视为经济损失而由售房

方予以赔偿。原告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应由被告予以维修

解决。原、被告于1999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当属购

房合同的组成部分，除原告要交付未按协议规定，即2000年1

月19日前付清剩余房款38000元外，还应依约按欠付额每日万

分之五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被告反诉理由成立，法院予以

支持。按照上述意见并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法院

作了相应判决。 官司打完了，结果是债权债务冲抵后，原告

应支付被告约六万元人民币的房款和违约金，被告要对原告

所购房屋的瑕疵进行维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